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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Waya 的名稱與多重意涵 

    第一節、泰雅族群的分類與名稱 

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在人種上屬馬來人。南島語族是世界上分

佈最廣的民族；分佈地區西起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越過印度洋直抵太平洋

的復活節島；北起台灣，南到紐西蘭。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台灣原住

民族共有十九個部族，可略區分為原住民族和平埔族。原住民族目前保有自己的

語言、風俗習慣和部落結構，不過也正面臨急速現代化的問題。平埔族則大多已

失去原有的語言和習俗。1 

泰雅族分佈在台灣北部中央山脈兩側，以及花蓮、宜蘭山區。又分為泰

雅亞族（Tayal）和賽德克雅族（Sediq）。泰雅雅族 Sekoleq 群與 Tseole 群。分為

賽德克族又分為東賽德克2與西賽的克族。總人口數約九萬餘人僅次於阿美族。

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兩個語系在文化結構，體質和體形的特徵尚

屬同同源，但是到了明清移至山區以後，他們各自盤居一處，又未能互相往來，

加上分佈的地域又十分遼闊深遠，因此，各地的語和風俗習慣不免有所差異，特

別是語言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而使泰雅族分類為現今的兩個語系。3 

根據泰雅族的起源傳說，又可分成以下三個系統：（一）為巨石裂岩所

生：地點位於仁愛鄉發祥村附近名為「賓沙市幹」(pinsebukan)的地方，意即祖先

之地。（二）為大霸尖山上的巨石所生：相傳祖先來自大霸尖山。（三）為萬大

北溪上游之白石山上的老樹根所誕生。傳統的泰雅族社會以狩獵及山田燒墾為

生，聚落以集居式的村落為主。大體而言，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

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

特質，在不同部落，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其他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

                                                
1 http://www.tacp.gov.tw/intro/fmintro.htm 
2 2004 年 1 月由行政院長代表國家承認太魯閣族之民族地位，使官方認定的台灣原住民族第十

二個族群。參閱劉紹偉，《找回太魯閣族》（台北：漢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5 月），84。  
3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19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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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的差異性頗大，無法一概而論。4 

  

 

第二節 Waya 的名稱 

在泰雅族的世界裡，有二個迴異於其他族群的觀念：（一）是 Waya 的

觀念（二）是 Utux 的信仰觀念。Waya 有幾種不同的名稱，在這篇文章中，筆者

以賽德克 Toda 語系 Waya 這個名詞來稱呼這個觀念。 

一、泰雅族的 sequleq（賽考勒克）和 Tseole（鄒利），普遍使用 Gaya

這個名稱，而被歸類為 Tseole（鄒利）的 Prngawan（萬大）社群以 Gagarux 為名

稱。5 

      二、泰雅族的 Sedeq（賽德克）普遍使用 Gaya 這個名稱，而被歸類 Sedeq

（賽德克）的 Paran（巴蘭）6則使用 Gaza 這個名稱。7而 Toda 稱之為 Waya。 

           

第三節 Waya 的意義 

       一、Waya 是血緣和祖訓：Waya 是祖靈所賜的遺訓，8而這種祖訓觀念，

則必須建立在 Waya 做為廣義的親屬社會，即出自放共同祖先的父系血親群。9 

       二、Waya 是習慣和道德準則：Waya 是長期累積而成的祖先的遺言，涵

蓋日常生活的各層面，而成為習慣和道德的準則。10Waya 也帶有社會法律的意

義，要求 Waya 群體遵從的權利和義務，因為順者將得著健康，豐收和豐獵的結

果，11所以，遵從 Waya 將得著幸福的觀念，無非就是要保障經濟生活以維持生

命。12 

三、禁忌：Waya 成為習慣和道德準則涵蓋生活的各層面，而日常生生

活有些行為應予禁止加以規範起來，那就是禁忌（Taboo）。泰雅族的宗教系統有

許多的倫理禁忌，13凡是觸犯倫理禁忌的人，通常基於兩種理由來省察自己違守

                                                
4 http://www.tacp.gov.tw/intro/nine/atayal/atayal1.htm 
5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大考古古人類學研究所，未出版），7。 
6 賽德克又分為東賽德克和西賽德克，他們對巴蘭語系的稱呼也不同，東賽德克稱他們為

Pridaw，而西賽德稱他們為 Tkdaya。參閱達吉斯、巴萬，〈認識泰雅族「Sedeq」語系〉，《原權

會南投分會季刊》第 1 期（1993）：3。 
7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2。 
8 林衡立，〈宗教〉，《瑞岩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台北：中研院，1950）46。 
9 苪逸夫師，〈山地民俗－泰雅族〉，《台灣山地教會實況調查報告書》第 1 期（1950）：46。 
10 林衡立，〈宗教〉， 44。 
11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上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 5 期（台北：中研院，

1963）：266。 
12 衛惠林，《台灣社會的部落組織和權威制度》（台北：國立台大考古人類學刊）第 26、26 期

（1965）：132。 
13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上冊〉，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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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訓的行為所來的意義：一為觸犯禁忌的人，致所以產生一種罪惡的感覺，乃是

因為這些禁忌的理由是嫌惡污穢的東西。14另一種則是所謂的 Psaniq 的行為，

Psaniq 指的不僅是有些行為帶來不潔和不吉意義，而且這些行為的對象也稱為

Psaniq。15 

四、祭祀：Waya 從祖訓的觀念，到其遺留下來而成為日常生活的習慣，

以及有些以禁忌規範的行為，主要的目的在於藉著遵守祖訓向祖靈祈福和免於災

禍，因此，Waya 包念了濃厚宗教信仰的色彩，而宗教信仰在行為的表現，具體

地表現 Waya 群體的組織所制定的各種宗教祭儀。16因為他們堅持一種信念，就

是 Waya 不單是代表著一群共同作祭的人，而且他們都出自於一個祖宗的後裔

群，才能活在共祭祖靈以得其護庇繼續繁衍族系。17 

五、生業：Waya 也帶有生產的意義，泰雅族的原始社會以農耕和狩獵

為其主要的生業，他們成為一個共同生產的群體，因為在特定的時間他們共同參

與狩獵，共同守主要縠物的種植規則；而且，Waya 也是一個共勞互助的群體，

在開墾、播種、除草、築屋及其他特殊事件的時候，他們都夠互幫忙。18 

      前述 Waya 在意念方面五個基本的觀念和它所產生的現象，乃是泰雅族

Waya 制度的基本要素，誠然，Waya 實質的意義就是一種群體，不過由於泰雅族

居地遼闊，而且在遷徏、繁衍和生產的過程，他們因區域性的間隔而有所變化，

因此，泰雅族各群間對於 Waya 制度的內容都各有其偏重的地方，如有的可能偏

重血緣或祭祀等不同的表現，所以，當學者在研究 Waya 的時候，通常以他們自

己所見的下定義，其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種定義： 

 

第四節 Waya 的定義 

      一、是血族團體：Waya 在純粹的意義上仍然以家族為中心的血族集團，

他們通常是具有同一種生活的群體，19因為從傳統而言，他們種族的傳承基因於

血族的婚姻，所以，他們以家族集團而行部落生活，強調 Waya 是一種血族共制

團體。20但是有學者提出 Waya 是以血族的團體原則不同的看法，認為 Waya 群

體即使以若干近親家族為中心，但實際上他們有自由參與和退出的權利，這裡

                                                
14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誌（第一卷）》（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17），290。 
15 小泉鐵，《蕃鄉風物誌》（東京：建設社，1932），104。 
16 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5），57。 
17 衛惠林，〈泰雅族的父系世系群與雙系血親族〉，《台灣文獻（第九卷）》第 3 期（台中：台灣

文獻委員會，1963），26。 
18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 6 期（台北：中研院，

1964）：685。 
19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大公族前編》，（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8），31。 
20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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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a 所強調的是以超自然觀念為基礎的團體。21 

      二、Waya 是祭祀團體：有許多的學者普遍認為 Waya 是祭祀團體，因

為有學者將 Waya 相似的名詞統籌為祭團，22Waya 做為祭祀的團體，就是指同

Waya 群體共同舉行宗教重要的祭儀，23Waya 致所以成為泰雅族社會主要的功能

群體，是因為他們忽略單系親族群的組織原則，而他們所偏重的雙系原則又不能

構成有效的群體以作為他們適應環境的組織，所以他們只好借重於另一種組織原

則的群，即祭團 Waya 來發揮社會群體的功能。24 

     三、Waya 是共食團體：以共同生活為原則的泰雅族的原始部落，在同一

個 Waya 的制度裡，既有血親的成分，也有共同祭祝的成分，然而同血親共同祭

祝的目標，就是向祖靈祈福以得著生活的必須品，以便與 Waya 群體共同分享所

獲的食物。25通常他們共食的原因和範圍是基於：（一）婚姻、（二）賠償、（三）

殺害和殺傷時、（四）離婚、（五）姦淫、（六）狩獵時的獲物分配。26因為 Waya

做為共食團體關乎他們的經濟利益，所以，每個部落的形成都以一個共同祭祀團

體的 Waya 為基礎，即使因人口增多而分裂為包含有數個 Waya 的部落，但是每

個部落都無法脫離 Waya，因為他們相信唯有同 Waya 的人，才能保障他們享受

經濟生活共勞互助的權利。27 

四、Waya 是地緣團體：雖然很少學者明確的指出 Waya 是地緣團體，

但是由於泰雅族有著相當範圍的居地，在遷移的過程中，不同的 Waya 結合在一

起，自然形成一種地域化團體。28因此，一種地緣社會是 Waya 即泛血族祭團。29

地緣關係也成為 Waya 的一個要素，主要是因為 Waya 不僅發揮了宗教與地域團

體的功能，同時也代替了許多在單系親族社會中單系親族群的功能。30    

五、Waya 是制約團體：祖訓在泰雅原始社會都沒有明文法，皆以口傳

的方法，成為習慣和道德準則，來支配泰雅族的生活。31難怪有些學者稱 Waya

是習慣或道德的總體，32而 Waya 之中，有些事物是必須受嚴格禁止的部分，就

                                                
21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685。 
22 苪逸夫，〈曲粟泰安鄉錦水村泰雅族調查簡報〉，《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5 期（台北：

中研院 1955），33。 
23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685。 
24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685。 
25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誌（第一卷）》，307。 
26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13。 
27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684。 
28 移川之子藏，《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台北：台北帝國大學士，1935），4。 
29 衛惠林，〈泰雅族的父系世系群血親群〉，26。 
30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下冊〉，685。 
31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誌（第一卷）》，145。 
32 衛惠林，〈台灣省通志稿（第八卷胄志第一冊）〉，（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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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的戒律。33戒律相當於禁忌的意思，其功能於制約，即以 Waya 被制約的

團體稱為制約團體。泰雅族有許多的禁則，大致分為：一為團體的禁忌：關於、

獵頭、狩獵、農作、人事等禁忌。二為個人的禁忌：關於不可殺人、姦淫、竊盜

等禁忌。34 

  從前述學者所言五種關於 Waya 制度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在泰雅族觀念裡

難以找到一個 Waya 是屬於上述所言五種中某單純的團體。因此，當學者在定義

的時候，基本上是呈現多重的意涵。35以下是一些學者對於 Waya 制度所下的定

義，簡列於下表：36 

學     者 血族 祭祀 共食 地緣 制約 備   註 

小島由道 △ △    1915 

森丑之助 △  △  △ 1917 

佐山融吉 △   △  1918、1920 

小泉鐵 △    △ 1928 

小泉鐵 △    △ 1929 

小泉鐵     △ 1929 

小泉鐵     △ 1931 

小泉鐵 △    △ 1932 

小泉鐵 △    △ 1933 

移川子之藏  △  △ △ 1935 

岡田謙  △   △ 1942 

岡田謙     △ 1944 

岡田謙  △    1949 

林衡立  △    1950 

苪逸夫 △    △ 1954 

苪逸夫  △    1955 

衛惠林 △ △  △ △ 1958 

衛惠林 △ △   △ 1963 

                                                
33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150。 
34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15-16。 
35 衛惠林，〈台灣上帝社會的部落組織和權威制度〉，《國立台大考古人類學刊第》第 25、26 期

（台北：台大，1965）：76。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制度〉，《台灣文獻（第九卷）》第 3 期（台中，台灣省文獻，1985），8。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制度〉，25。 

  衛惠林，〈泰雅族的父系世系群與雙系血親族〉，26。 
36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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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惠林 △ △  △ △ 1965 

衛惠林 △ △  △  1965 

李亦園  △ △ △ △ 1963、1964 

王崧興 △    △ 1965 

合計       

 

  從學者對於 Waya 制度所下的定義的統計數字看來，足以得到一個結論：就

是將血族、祭祀以及遵守制約做為他們公認的 Waya 的要素，因此，學者多認為

泰雅族的 Waya 是以血親，共守制約與共行祭祀為基礎的一種制度。 

 

 

第二章  泰雅族 Waya 的功能 

第一節 Waya 在宗教倫理上的功能 

      泰雅族的宗教心靈蘊藏於對「Utux」的觀念裡，他們泛稱所有超自然存

在為 Utux，而不分生靈、鬼魂、神祇和祖靈，更沒有個別或特有的神旨。Utux

是超自然全體。也是個別的存在。37 

      Utux 有善惡之分，善靈為正常情形下死亡的靈魂，惡靈則為死於非命

人的靈魂。38惡靈則在其死亡之地邊緣，而不能回到樂園，惡靈不受人祭祀，只

給人災害。不過，惡靈，加害於人，不多也不嚴重，頂多是失魂、致病或是惡作

劇。然而，災害的來源不僅是來自惡靈，同時也來自善靈，尤其是祖靈。39因此，

祖靈成了泰雅族最主要的 Utux，是與他們生活休戚相關而時時應該奉祀的對

象。這範疇的信仰項目是他們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影響泰雅族人生活旳各個層

面及規範其行為的基礎。祖靈的崇拜是以集體的祖靈為對象，其作用於子孫也大

部分以集體的行動。祖靈被稱為子孫的監護者，祂統理一切，並掌管人生禍福的

根源。40他們將一切因果都歸給 Utux，因此，在生活上就盡量對 Utux 懷著虔敬

順服的態度。好使他們得到 Utux 的喜悅而到安樂和幸福。假如有人違背 Utux

                                                
37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台北：中研

院，1927），9。 
38 泰雅族認為死亡是人靈魂出竅不歸的意思。死亡分為善終與惡死兩類：凡在家有親屬在側死

亡者，謂善；在野外餓死、被害、自殺、以及難產等死亡者皆屬惡死。參閱李汝和，《生命禮

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34。泰雅族認為死亡是人靈魂出竅不歸的意思。死亡

分為善終與惡死兩類：凡在家有親屬在側死亡者，謂善；在野外餓死、被害、自殺、以及難產

等死亡者皆屬惡死。 
39 善靈和惡靈雖然都具有支配人類吉凶禍福的力量，但善靈更具有創造和支配人類生命的力

量。參閱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台北：千葉，1986），329-330。 
40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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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除非藉著奉祀犧牲慰解 Utux 的憤怒，否則將會遭受災禍。41其實，泰

雅族對 Utux 所懷的這種依賴承受的態度，等於在表現他們對社會和自然的看

法，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從 Utux 所賜的「Waya 習慣」，42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

社會規範和生產方法的自然律則。43泰雅族利用這種共同遵守 Utux 遺訓的社會

群體 Waya，所表現在共同參加各種宗教儀式的行為，充分地表現他們宗教倫理

的功能，因此 Waya 群體以宗教因素為中心，這也是他們社會最重要的功能群體。

亦可言之為各種神聖和世俗活動的基礎。44因為 Waya 做為一個重要的社群團

體，不僅發揮了宗教和地域群體的功能，同時也代替了許多在單系親族社會中單

系親族群的功能。45而發揮了共祭共禮、共勞合作、規範行為、同負罪責、同享

安樂的功能。46 

至於他們各種儀式的行為，其內容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儀

式。它又分為積極的基本儀式和消極的基本儀式。積極的基本儀式主要著重於說

明農業生產方法的律則，農業生產活動伴隨著各種宗教祭儀，這足以證明農業生

產活動對泰雅族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虔誠地共同遵照 Utux 所留的方法舉

行各種儀式，並不敢破壞任何禁忌（Psaniq），以免觸怒 Utux，危害整個 Waya

群體的安全。47而消極的基本儀式，這也不外乎遵守農作、狩獵、飲食、生育、

婚姻、喪葬、祭祀、祭團、獵頭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禁則。48這種屬於消極儀式的

行為，表現了泰雅族整個信仰的系統，維繫了社會體制存在的法則。49第二部分

為輔助儀式，它是以治療疾病為主要的目標，以潔淨（puritition）、贖愆

（propitiation）、慰解（conciliation）的方法求得 Utux 的赦宥，以免去災害和疾

病。50 

 

第二節 Waya 在家庭倫理上的功能 

      泰雅族社會為雙系親族所組織的社會，即包含二世代的父母子女的父系

                                                
41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12。 
42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 

社，1986），246-247。 
43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傳說神話〉《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 5 期（台北：中研院，1926）：

373。 
44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6-247。 

45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族人－下冊》，685。 
46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9。 
47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8-249。 
48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9-250。 
49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9。 
50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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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和包含祖孫父子三世代尊卑兩組配及其子女的直系有限的大家庭。51然

而，這種純血為基礎的群體，都顯得沒有具體性，且功能也甚為模糊，所以，非

常鬆散而無法對其社會發生任何基本的功能。52倒是地緣性的社會 Waya，取代

了許多親族和地緣群體的功能。53因此，Waya 群體成了泰雅族最重要的社會群

體。54而 Waya 的存在分地表現他們的宗教信仰和行為，這個因素，彌補了純血

緣親族社會所呈現四分五裂的現象。而對其家庭產生強而有力的規範作用，所

以，Waya 在家庭倫理的功能，實在更加強化泰雅族原來父系世系群社會的功能，

茲將分述其主要的特色： 

     家族是以家屋為中心，它是社會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家庭份子共同領有

家屋、田地、以及家庭庭用具。其居處的法則是從父居處的父系家族。55家族由

於以父系血親為中心，很自然以父系繼嗣為原則，而女系繼嗣為變則。56 

家庭中設有一個家長，他是家庭的監護人。繼任以男性尊長為原則，尊

長死後以兄終弟及為通則，無予則立長女為家長的過渡形式。57泰雅族是敬長尊

賢的民族。其尊長在家庭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是家庭的指導原則。58 

泰雅族社會沒用姓氏，但命名皆用親子連名法，即在子女名字後連以父

親或母親的名字。59子女的名字先由父母和祖父母命名，然後將之交給祖尊輩做

最後的決定。至於名字的沿用則以壯大驍勇喻男姓名字，而以美麗巧為女性的名

字。然而，男性避用父兄名字，女性避用母姊名字，而長子和長女襲用祖父和祖

母名字為多。 

泰雅族的家庭嚴守一夫一妻的單婚制度。以男娶女嫁為原則，而以招贅

婚為變則，因伙年齡分級制度，故常有早婚的現象，擇偶時絕對禁婚直系血親、

鄰以及敵族，只有同輩和同 Waya 的群體可婚。另外對於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也

是為泰雅族社會所禁止。婚姻擴展了家庭而互為姻親關係，容許有理由的離婚制

度，60若沒有任何狀況，構成婚姻關係的男女均有共同守貞操、共同勞動的義務。

                                                
51 衛惠林，〈泰雅族的父系世系群與雙系血親群〉，20。 

52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6。 
53 除了 Gaya，還有共獵團，共牲團等，都是儀式團體。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

249。 
54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6-247。 
55 所謂變則婚姻即在某個時代無男嗣時，由女嗣贅夫孓家的過渡形式及至後代有男嗣時則仍舊

恢復男嗣承家。請參閱李亦如，《本省土著族之社會與家庭體制》（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2），102。 
56 衛惠林，〈泰雅族父系世系群與雙系血親群〉，21。 
57 尊長總受著卑幼的尊重，長兄優先於幼弟。衛惠林，〈泰雅族父系世系群與雙系血親群〉，20。 
58 李汝和，《親族組織》（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10。 
59 李汝和，《生命禮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29-30。 
60 有關離婚的原因：（一）丈夫要求離婚的原因：1.妻子不貞 2.妻子侮辱或虐待丈夫或公婆,3.其

他如夫妻不和或與公婆不睦等。（二）妻子要求離婚的原因：1.丈夫不忠實。2.受丈夫或公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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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至於泰雅族家族財產承繼的制度，家系承繼人家長是家族財產的管理

人，故財產承繼法與家族承繼法雷同，即一為直系承繼：由父傳子，直系絕嗣後

乃於旁系。二為長子與末子優先權：長子承繼家長的地位，獲得家族財產子管理

權，及與家族榮譽有關的衣服或傳家飾物；幼子從父母養老，獲承繼權父母之房

屋與身邊財產；男嗣在結婚分居時，可以酌量分得部分土地與傢俱糧食。三為重

男輕女的社會：女嗣贅夫承繼家系時，與男系有同的承產權，若男女皆為承繼人，

則重男輕女。四為無子則收養子，其待遇與實子同。五為動產歸於傍系近親，不

動產則歸於全體宗族。62 

泰雅族原始社會是以農耕狩獵為主，其工作倫理採取男女年齡分工與特

殊職業的制度，農耕和狩獵是男人最典型的工作，女人則著重於編織和家務，他

們從小被父母訓練方面的生活技能，再來，在精神方面務要勤勞康健，也要嚴禁

同胞亂倫的行為，這樣才能見容於泰雅族社會。63 

 

第三節 Waya 在經濟倫理上的功能 

      Waya 雖然以宗教因素為基礎，但透過相同時間的生產活動，以及生產活

動所伴隨的宗教祭儀，所形成共作、共祭、共守禁忌、共守罪責的群體，等於呈

現了它在經濟倫理方面的功能。64 

    泰雅族因農耕兼狩獵的生活技能，需要依賴豐富的生產勞力，經濟生活假

如缺乏勞力的資源，就會淪落貧窮的困境，無法立足於社會。因此，勞力等於他

們的一切。65Waya 群體擁有經濟互助的權利，這項經濟倫理的功能，最具體的

表現，乃在於他們所形成共勞為基礎的各種活動。66 

    一、婚姻活動：Waya 群體某人結婚的時候，各家依據與婚姻家庭親疏遠

近的關係，出錢出力，共同準備喜宴時的慶祝活動。再則，泰雅族為了減輕婚姻

過程的花費，也常行交換婚，這種制度，通常使用在婚姻家庭的姊妹互換為婦，

如此就可省去一半的聘禮，僅於不同時舉行婚，互邀飲讌，即可成婚。67 

                                                                                                                                       
丈夫之兄虐待而不堪同居者 3.夫丈失和者。《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217。 

61 《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216。 
62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組織〉，《台灣文獻（第九卷）》第 3 期（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1958），

36。 
63 楊南聰，〈泰雅族傳統文化省思〉，《東海岸評論》第 17 期（1992）:25-26。 
64 余光弘，〈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第 50 期（台北：中研

院，1981），103。 
65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第 15 期（台北：中研院，

1964），188。 
66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1;218。 
67 李汝和，〈生命禮俗〉，《台灣省通誌（第八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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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耕活動：當同 Waya 的人在任何農業生產的活動，無力完成其工

作的時候，有權利邀請 Waya 群體前來共同協助完成作業，則 Waya 群體當不容

辭地接受這份義務。這樣的行動，通常是一種「交換時間的工作制度（換工）」，

即工作所花的時日，有待他日還給前來共同勞動的人，工作天也彼此供應食物。

68 

     三、建築活動：當同 Waya 的某人築屋的時候，必須將建築的材料準備

妥當，然後才能邀請有空暇的 Waya 群體共同幫忙工作，供應工作時日的食物，

且別忘了日後還以同樣的勞動時間。 

     四、買賣活動：物物交易是泰雅族原始的買賣行為。69在婚姻的制度裡，

也有類似買賣性質的行為，就是在納聘的時候，聘禮務要滿足女方家族的要求，

才能訂立盟約，70再則，結婚行為的用語「mari qlijil（買太太）」和「mari qbubul

（買身體）」，都具有濃厚買賣婚的意義。71 

     五、法律活動：Waya 群體觸犯 Waya 的禁則，如殺人傷害、通姦、離婚、

結婚、倫竊等犯罪行為，經由 Waya 會議裁決，由加害者對被害者以財物為賠償，

以示和解。72致於賠祭犧物所提出之食物，無論是豬肉和獵肉，都要按戶數分給

同 Waya 的人。73還有同 Waya 的人以禁忌來限制 Waya 以外的人，對同 Waya 的

人侵佔經濟的利益。74 

從 Waya 在經濟倫理的功能，因為與宗教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宗教上

有其特別的意義，這可以從他們對工作和生產技能的價值看出這些意義。 

      六、工作：肢體強健和勤勞是泰雅族人最重要的工作價值表現，因為有

強健的體力才能勤勞的工作。75亦可言之，人應該以強健的肢體勤勞地按著 Utux

的遺訓工作，否則，將遭遇作物久收和獵物不獲的結果，這也將危及 Waya 群體

的生存權利。76 

      七、生產技能：豐收和豐獵是泰雅族最高的價值表現，這樣的結果不僅

滿足他們的物質生活，在精神方面也可以察知 Utux 對他們在世為人的判決，即

豐獵和豐收是 Utux 滿意的表現，而歉收和災禍是 Utux 憤怒的表現。77 

                                                
68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台灣省文獻（第九卷）：182。 
69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制度〉，《台灣文獻（第九卷）》第 3 期（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1960），

37。 
70 李汝和，〈生命禮俗〉，30。 
71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08-609。 
72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制度〉，37-38。 
73 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37。 
74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0。 
75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神話傳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152。 
76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0-181。 
77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神話傳說〉，126-127;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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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Waya 在政治倫理的功能 

      Waya 是泰雅族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它在極為鬆散的社會關係中，扮

演了多種功能的特性。78而 Waya 在政治倫理的功能，主要是在於 Waya 的會議

制度，有達到某種度「自由和民主」的精神，79這可以從 Waya 群體和 Waya 領

袖的關係，看出這些特色： 

      一、 Waya 組織：Waya 是由近親群，再加上其他較遠或姻親，以及一些

不能在系譜裡找出關係的朋友所組成的。80這些人基於來自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壓

力，81迫使他們結集成為同 Waya 的人，當然，Waya 組織有其相當自由的活動空

間，讓 Waya 成員脫離 Waya 再轉入其他 waya 的情況，個人脫離 Waya 主要是基

於幾個原因發生：(1)對自己的 Waya 不滿意。(2)與 Waya 中的人相處不和睦。

(3)家庭遷移到其他的部落。(4)婚姻對象是別的 Waya 的人。82當個人脫離 Waya

的時候，他必須提供豬做為留原 Waya 的價值物，這價值物主要的意義是：(1)

自己雖然脫離了 Waya 而到別的 Waya 去，但仍需要原 Waya 的 Utux 的保護，(2)

補償給原 Waya 的人因自己的離開 Waya 所帶走的原 Waya 的「Utux 的靈力」和

「秘密技能」所遭受的損失。83總之，一個人生而必然成為 Waya 的人，他們給

主要的基礎，乃以共同遵守 Utux 所留的遺訓，在於各種共同參加宗教儀式的行

為。84他們對 Waya 的基本觀念是：(1)Utux 懲罰的觀念：認為法律和禁忌基本上

是相同的，凡無法制裁的罪行，或有人犯罪而不服裁判的決定，猶待 Utux 自己

裁決。(2)傳統的觀念：認為凡合乎傳統習慣的行為是合法的，反之，凡違反傳

統習慣的行為是犯罪的。(3)消極的觀念：法律的禁則都偏向於消極的刑禁，因

此，積極性的禁則，不屬於法律的範圍。(4)連帶責任的觀念：認為犯罪的責任

不僅是犯者個人的，Utux 的憤怒都很可能殃及 Waya 群體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也

須提出賠償犧牲祭 Utux，Waya 群體的罪名始得洗脫。85他們憑著這些 Utux 的觀

念共同生活著。 

二、Waya 會議：Waya 群體為了有效地遵守 Utux 的遺訓，每個 Waya

                                                
78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39。 
79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7。 
80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9。 
81 社會壓力：凡不參加 Waya 的人，便失去了約束，他便會隨處流盪，不作事情，專門吃別人的

飯，會被破壞部落的名譽。經濟壓力：凡不參加 Waya 的人，不會得到祖靈的保護和靈力之支 

持，一定會作物欠收、打獵不獲，也會失去 Waya 經濟互助的權利。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

的部落組織〉第 15 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182。 
82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9-190。 
83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2。 
84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9。 
85 衛惠林，〈泰雅族的部落制度〉，《泰雅族的部落制度》，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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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個首長，專門做監督的工作，86Waya 領袖的產生必須循著兩項原則：(1)

為血緣主義：以父系群及生產群體的首長。 (2)為尊長法則：親族群內的尊長自

然成為任何其他功能群體的首長。87而 Waya 領袖的條件則必須是：(1)心地善良，

(2)頭腦聰明。88具體地表現在為人公正及受人尊敬的態度，並且也熟知儀式步

驟、懂得曆法，善於狩獵的知識和技能。89Waya 領袖的選出必須經由參與議的

群體一致的認可，方始能成立。90然後，舉行獻祭犧牲宣誓就任，遂開始指導

Waya 群體各樣的生產活動。91其實，Waya 領袖雖有其必然性，但真正決定 Waya

事務機關的是 Waya 會議，Waya 領袖只不過是負責執行會議決策的人。92Waya

會議分為(1)全 Waya 會議（成年男子會議）：其所要處理的事務分別為 a.宣佈老

人會議的決定。b.行賠祭犧牲以贖罪。c.選舉新領袖並同時舉行獻祭犧牲。d.罷

免不好的領袖。e.告訴大家努力工作，遵守 Waya 領袖的規定。f.舉行年祭。Waya

會議 (2)為老人會議（每戶成年男子的會議），他們在會議中所處理的事務為 a.

決定犧牲物之提供。b.同 Waya 有人結婚時，決定分擔肉、酒之數量（指聘方而

言）。c.制定法律。d.決定制裁犯罪者的方式。e.討論領袖的選舉和罷免。f.決定

出獵的時間。g.決定是否要召集全 Waya 的大會。93 

  Waya 在政治倫理的功能，明顯地表現在 Waya 領袖，老人會議以及全 Waya

會議的關係裡：老人會議負責決議，處於在野地位以隨時監督並指導 Waya 領袖，

也如一個預備會議（理事會議），經常將重大的事故協議後在全 Waya 會議宣佈

出來，而全 Waya 會議則可隨時將其意見反映至 Waya 領袖處，促其實施，並有

權或罷免 Waya 領袖。而就 Waya 領袖而言，他保有祭祀權，並代表 Waya 領袖

出席部落的 Waya 領袖，以與其他 Waya 群體保持聯繫，同時更負擔全 Waya 會

議所受予的為保障 Waya 群體安全所執行的司法任務。94 

從 Waya 會議和領袖間的關係，Waya 在政治倫理的功能，所依循的法

則是家長和男人的會議制度，的確，選舉 Waya 及其領袖，以及角色的扮演及關

                                                
86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台灣文獻（第九卷）》，184。在余光弘專論 

「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一文，負責監督成員行 Gaya 有三種人：頭目、司祭、女巫。 

請參閱余光弘，《中央研究民族學集刊》第 50 期（台北：中研院，1961）：102。 
87 楊南聰，〈泰雅族傳統文化的省思〉，《東海岸評論》第 17 期（1992）：21。 
88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第 15 期（台北：中研院）：

184。 
89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247。 
90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台灣文獻（第九卷）》，188。 
91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9。 
92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9。 
93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9-190。 
94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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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符合了一些「自由與民主」的精神，95但基於全人的立場而言，一個全然都

是男性所形成的 Waya 會議，若忽略了女性參政的潛力，絕對不能言稱今日所謂

的「民主」制度。 

 

第三章泰雅族 Waya 中的婦女地位 

   第一節婦女在 Waya 中個人性的地位 

      婦女在 Waya 個人性的地位，一定不能離開 Waya 加予婦女在日常生活

的禁則，而這些禁則也往往伴隨著 Waya 約定俗成的關係準則。婦女個人性的地

位依循 Waya 對婦女價值的取向，在婦女生涯三個主要的時期呈現出來。 

      一、幼年時期：泰雅族對於一個女孩的誕生，稱她為「煮茶與我食者」

的意義，主要鎖定女繁衍子孫和料理家務的命運。96出生時的胞衣埋在靠屋的前

壁，強調女大當嫁的婚姻關係。97脫落後的臍帶放置在母親的織布機胴裡，顯示

編織是女性社會地位的象徵。98女性命名原則傾向美麗纖巧的意義，表明陽剛陰

柔的兩性角色。99女孩名字後連於父姓的法則，就可言稱泰雅族是道道地地的父

權社會，100女孩依循男性規格的制度，她需要安靜的學習聽命於男性的價值系

統。101在日常生活中，務要在男性的視框裡，表現的拘謹和莊重，絕對不容輕易

地坦露四肢，跨坐，微笑，以及談有關性的問題，因為這樣做等於輕視並咒詛男

人，102也破壞 Waya 的禁則。如此做的結果有可能嚴重到被男性毆打處分賠罪，

103總之，女孩的幼年時代，除了受制於女性成員的角色，也通常是男性主要侵略

的目標。104 

二、青春期：到了這個時期，女性就要開始正式學習家務、農耕和紡織

的工作，105由於適逢待嫁期,女性除了力圖在農耕、紡織及家務各方面，贏得勤

勞與美麗纖巧的美譽以外，男女之間的關係，雖然採取「自由」戀愛（即女性被

動和男性主動侵略性的變愛生活），106男女可以同床而眠，但卻嚴禁淫亂的行為，

如果違反禁忌，就是破壞老人的 Waya，全 Waya 群體在此情況下，特別是男性

                                                
95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2-190。 
96 李汝和，〈生命禮俗〉，《台灣省通誌（第八卷》，28。 
97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中央研究院民俗學期刊》第 16 期（台北：中研院）：167。 
98 李汝和，〈生命禮俗〉，28。 
99 李汝和，〈生命禮俗〉，30。 
100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17。 
101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86。 
102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06-607。 
103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06-607。 
104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99。 
105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95-196。 
106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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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有權給予處分，違者之男性不是被迫娶女進門，就是被置於死地，而女性

則終身背著破壞 Waya 的身份，被 Waya 群體遺棄和冷落，當然兩方家庭還要供

獻賠罪犧牲給 Waya 群體以慰藉 Utux。107 

泰雅族對於女性技能和精神方面的訓練，沒有集體的訓練活動，也沒有

任何成年的禮俗，只有以文面和缺齒來象徵成年的標誌。108然而，配得這些象徵

資格的女性，必須經由長者認定，在女性技能方面足以獨立作業，在精神方面處

處表現勤勞和嚴守貞操的美德，109否則不僅不配享受這份象徵成年的榮譽，而且

也沒男性敢娶她為妻。110 

三、成年期：當泰雅族女性施完象徵著成年的標記以後，就成為成年男

性爭相追求的象，通常女性要做出害羞的模樣，來享受這段待嫁的喜悅。111泰雅

族婚姻的建立，雖然有時出自於兩性愛戀的要求，但是其婚姻的形式，大部分重

視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112一向都是初婚男性選擇初婚女性，在求婚過程中，泰

雅族看重聘禮如同生命，這可以從聘禮贈與的行為，「mari qlijil（買太太）」和「mari 

qbubul（買身體）」用語表現出來。113還有在婚後生產的時候，為了除去生產的

不潔而波及娘家兄弟觀念，產婦必須贈送謝罪品給自己的兄弟，否則，將會引起

兄弟們的憤怒，不僅不給產兒舅甥的名份，而且產兒也被視為私生子般的被嘲

笑。114致於兩性的婚姻關係，他們具有同居、共同勞動、共同扶養以及共守貞操

的義務。115但是兩性所占的地位，丈夫實際是站在命令妻子的立場，即丈夫有權

監督妻子服從命令和操作家務。116妻子如果不服從丈夫，就會遭致被丈夫譴、毆

打、以及拘禁的現象。 

 

 

第二節婦女在 Waya 群體中的地位 

      泰雅族婦女在團體中的地位。意指從 Waya 群體共作、共祭、共獵、共

食、共守禁忌、共負罪責的功能，找出女性在這個團體的主要地位。 

      一、共作：在泰雅族的社會，農耕是男女兩性共同的工作。117但是，由

                                                
107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200。 
108 顏晴雲，〈泰雅族一生〉，《台灣文獻（第十卷）》第 2 期（台中：台灣文獻，1959），10。 
109 黃修榮，〈世界的絕響－泰雅的黥面〉，《台灣教會公報》第 2118-2119 期（1992)：10。 
110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99。 
111 李汝和〈生命禮俗〉，31。 
112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06-607。 
113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06-607。 
114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610。 
115 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216。 
116 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216。 
117 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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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性過於重視狩獵的生活，因此，農耕生活幾乎都是女性在負責勞動，所以，

女性常被描述為比男性更勤勞。118這種現象也是受到社會價值使然，從泰雅族的

一則諺語：「起晏了，身體會發腫、女人應以品德置之」，119看出泰雅族加諸於女

性審美觀念，就是生活各個層面，要處處表現勤勞的作為來，因為懶惰的人，通

常被視為獸類而非人類，在選擇配偶的時候，也不列為考慮的對象。120 

二、共獵：狩獵雖然是專屬於男性的生產技能，但是從狩獵的價值觀念，

可以看出女性在這個群體的地位，當一女有二人以上的男子追求而互不相讓的時

候，因頭目的勸告或是當事者的要求，舉行獵頭判決以先獵得首級者與此女結

婚，那時女子便無法拒絕獵首所得的結果。121泰雅族也認為獵來的首級，將會變

成部落的守護靈，他們對於靈質的觀念，都是基於頭顱、頭髮、血液、牙齒有保

佑世人的靈質，而且這種靈質有分等級，靈質由性別、年齡，種族而有強弱，男

人的靈質比女人強，因女人是膽小的；年老人的靈質比年輕人強，因年老人富於

對世事的經驗；高山族的靈質比平地人強，因高山族尚勇式。122難怪男性被稱為

「社會之維持者」和「獵獲與我食者」。123其實，這種男性「勇猛」的英雄氣概，

配合宗教其所獵首「守護靈」靈質神聖性的意義。124強化了他們在社會的地位，

因為泰雅族對於德行的觀念，必須是以武力來保障部落的安全，因此男性以尚武

之精神為最高的德行。不具備這項德行的男性。雖然擁有農耕和手工的技能，以

及很多財產，也是沒有人看得起他，所以，男性的生涯只圖立功，以提高自己的

社會地位，這樣，他們才能在部落裡獲得勢力，參與部落的 Waya 會議。125女性

如此渴慕男性的這種表現，也如此被決定一生。 

三、共食：泰雅族有 Waya 群體共食的習慣，這幾乎是所有 Waya 群體

的功能，無論是分肉、賠罪、勞動、祭祀、都含有分享的意義。女性被稱為「煮

食與人共食」，其實是名不虛傳的現象，因為在女耕男獵的經濟生活，女性也是

經濟生活供應的主要來源，再來，料理家務全由女性動員的家庭生活，女性基本

上是相當獨立自主，因為自己能夠工作，也料理自己，反而，男性在許多方面，

也有依賴女性的角色，使得泰雅女性有實際參與整個社會的活動，但是卻沒有得

到當得的名份。 

                                                
118 吳燕和，〈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98。 
119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神話傳說〉，373。 
120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神話傳說〉，373。 
121 何廷瑞，〈泰雅族獵頭風俗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7 期(台北：台大，1956)： 

168。 
122 何廷瑞，〈泰雅族獵頭風俗之研究〉，164。 
123 李汝和，〈生命禮俗〉，28。 
124 鈴木質，《台灣蕃人風俗誌》（台北：武陸文化），168。 
125 何廷瑞，〈泰雅族獵頭風俗之研究〉，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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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祭：在泰雅族 Utux 中心的宗教信仰裡，女巫象徵著女性在這範

疇的地位，通常他們的任務，主要乃是當 Waya 群體發生疾病和災害的時候，施

法判明其原因，以慰藉 Utux 而求赦免。126這份任務雖然也是屬於宗教祭儀的項

目，但是卻被歸為輔助性的儀式，其實，女巫職分確實有效勞於 Waya 群體，但

是被 Waya 群體歸屬於個人的事務，在社會沒有甚麼特殊地位，也視為很俗世的

行為。127其次，擁有 Waya 群體行政事務的 Waya 會議，可以說是清一色的男性

會議，他們制定並決定一切，即便女性有時可以參加，但是絕對沒有發言的權利，

128另外，女性是不能隨意進出祭祀場所，因為它是男性政治結構的世界，採取一

言堂的會議制度，從男性的立場，它是合乎民主的精神，但是就女性的立場，它

是男性宰制女性的獨裁制度，根本不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理想。129 

五、共守禁忌：泰雅族視禁忌為壞影響、惡運、以及不祥的意義，130這

種屬於消極性的儀式行為，女性的身體、懷孕、生產、性、婚姻、宗教技能方的

一些行為，有許多是屬於禁忌的項目。131這些對於女性方面的禁則，將女性視為

不潔淨的人，是泰雅族社會很普遍的觀念，如在進行某些儀式行為的時候，女性

的身體以及其所用的生產之物，是絕對不能觸摸的禁忌，甚至還禁止女性進出祭

祀場所，132關於兩性倫理關係極為重視貞操的觀念，這樣的兩性關性，到某種程

度，的確發揮社會規範行為的功能，但是如果就行為本身的意義，女性一旦觸犯

了她們的禁忌，就會直接波及其兄弟的憤怒，然後根據 Waya 會議的裁決獻上贖

罪祭物分享給 Waya 群體，如此就可以告慰 Utux。從整個過程的關係，看出這些

儀式行，女性等於是男性界的「禁忌」，凡觸犯禁忌就是有損及「男性的面子」，

必須賠償才能滿足他們所謂的「自尊心」。 

六、共負罪責：就它的意義，乃是「一個 Waya 中之一人犯罪，全 Waya

之人與之同罪」。133這樣畏懼 Utux 集體處罰的心理，使 Waya 群體切實自律並且

互相監視和鼓勵地不輕易做出犯罪的行為，而收到集體制裁的功效，而達到集體

安全的目的。134然而這種集體性的力量，一旦調適不良，也往往將會造成根本去

法彌補的後果，因為泰雅族對於觸犯男女關係禁忌的人，祇行道義上的責任，而

                                                
126 余光弘，〈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102。 
127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集刊》第 16 期（台北：

中研院）：31。 
128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9-190。 
129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2-190。 
130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189-190。 
131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24-28。 
132 李亦園，〈祖靈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24-28。 
133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181。 
134 宋龍生，〈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台灣文獻（第九卷）》，181。 



 17 

沒有法律上的處分，因此，一個沒有強烈 Utux 觀念的人，在非常嚴謹的男女兩

性的關係，導致私下關係相對地開放和自由。135這樣反動的現象，也將會在犯罪

獻上贖罪祭以後，一再地發生。女性觸犯婚前性行為，泰雅族有一則諺語描寫著：

「被啄木鳥啄過的樹沒人要（失了貞操的女性沒人要的意思）……」。136這句話，

主要在於回歸贖罪祭的實質意義，是在藉著這種儀式行為，給予犯罪者再生的機

會。然而，似乎這樣意義，經常在贖罪祭儀的過程被扭曲，就是以祭物減輕犯罪

心理，結果，這個藉口使得泰雅人，不再畏懼觸犯 Utux 的態度，倍增犯罪的行

為，而且，集體公認的贖罪行為，成為女性價值認同的「污名」，剝奪她們重新

尋找幸福的機會。 

從 Waya 群體所產生的各種社會性的功能，看出泰雅族原始社會賦與婦

女既定的角色。其實，真正能夠提昇婦女在社會地位的表現，就是她們織布的技

能。137這種觀念從婦女的生涯一再地被提現出來，尤其是賦與這項技能象徵成年

的標記，以及致使她們跨越其生命最終樂園的 Hakaw Utux（祖靈橋），138更加深

她們終其一生意圖在織布技能方面有所作為。泰雅族的 Waya 致所以強烈期待婦

女織布的表現，主要乃是基於現實迫切需要布匹的供應，這可以從布匹在他們社

會所產生的各種作用看得出來：(1)白布專門為製造工作服，它在於耐穿而不求

美觀。(2)被單的用途，多用於當做棉被蓋、外出包紮攜帶物品、背小孩用背袋，

花樣單純。(3)毛毯除了有實用的價值，還可以拿來做裝餘用途，花樣很多。(4)

披風大多用來做禦寒的工具，花樣美。(5)腰帶實際功用在束腰，因束於衣外，

故花紋美麗。(6)以上所說所有的編織物，還有兩種特別的功，即作為報酬品和

貿易品。139 

就編織多樣性的功能，可以理解泰雅族將編織做為女性在社會最高的價

值表現，莫怪他們透過生命禮俗幾個重要時期，來強化女性在這方面的表現，使

得女性從小就要學習編織的技能，長大以後，白天非但要與男性勤奮工作，到了

晚上還要認真地在家從事紡織的工作。140這樣看來，泰雅族男女兩性「男耕女織」

的社會地位象徵，只是徒具形式的觀念，當男性經常出入山區從事狩獵和保護獵

                                                
135 全光弘，〈賽德克泰雅人的兩性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集刊》第 48 期（台北：中研院，

1979）：213-215。 
136 李亦園，〈南澳泰雅人的神話傳說〉，373。 
137 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567。 
138 按泰雅族無勞動力分工的工作型態而言。請參閱，同上註，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文化論集》， 

567。 
139 江亮演，《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社會研究》，225。 

   何廷瑞，〈泰雅族獵頭風俗之研究〉，163。 

   王  磊，〈泰雅族南澳群的紡織工業〉，《中央研究民族學集刊》第 17 期(台北：中研院，1964)： 

   117。 
140 鄧向陽，《自立早報，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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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時候，農耕活動很多時候由女性獨立作業，因此，泰雅族女性也等於是維繫

他們社會生活的基本需求。這實在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